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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07� � �证券简称：格灵深瞳 公告编号：2023-037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5%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Ceyuan� HK�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策源创投”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由7.4919%减少至4.99995%，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8日收到股东策源创投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Ceyuan�HK�Holdings�Limited

注册地址

Suite� 603, � 6F, � Laws� Commercial� Plaza, � Cheung� Sha� Wan� Road, �

Kowloon,�Hong�Kong

董事 冯波、王逸

注册资本 HKD�10,000

注册号 2477967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7年1月1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Ceyuan�Ventures�III,�L.P.持股96.53%

Ceyuan�Ventures�Advisors�Fund�III,�LLC持股3.47%

通讯地址

Unit�303,�3F,�Far�East�Finance�Centre, �16�Harcourt�Road,�Admiralty, �

Hong�Kong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披露了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1）。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258,973,147股，策源创投所持公司股

份由转增实施前的11,113,332股变更至15,558,665股，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

2023年3月17日至2023年8月16日， 策源创投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格灵深瞳股份共计5,355,337股，

累计减持比例为2.4920%，交易股份性质为流通A股。 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比例

策源创投

大宗交易

2023年3月17日-2023年

6月9日

895,400 30.54-32.36 0.4841%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4月13日-2023年

5月18日

1,849,808 36.52-43.30 1.0000%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4日 150,000 21.69 0.0579%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7月14日-2023年

8月16日

2,460,129 20.71-25.03 0.9500%

合计 5,355,337 - 2.4920%

注：

1.上表2023年3月17日-2023年6月9日的减持比例以公司实施2022年度转增前总股本184,980,819股计算所得；2023年7月

4日-2023年8月16日的减持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258,973,147股计算所得；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策源创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858,540 7.4919% 12,948,536 4.99995%

注：本次变动前的持股比例按照总股本184,980,819股计算，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按照当前总股本258,973,147股计算。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3、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定性文件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其仍在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其将根据公

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股价变动趋势等多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减持，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格灵深瞳

股票代码：688207

信息披露义务人：Ceyuan� HK� Holdings� Limited

注册地址：Suite� 603,� 6F,� Laws� Commercial� Plaza,�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通讯地址：Unit� 303,� 3F,� Far� East� Finance� Centre,� 16� Harcourt� Road,� Admiralty,� Hong� Kong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3年8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格灵

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策源创投 指 Ceyuan�HK�Holdings�Limited

格灵深瞳/上市公司/公司 指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后持股比例减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Ceyuan�HK�Holdings�Limited

注册地址

Suite�603,�6F,�Laws�Commercial�Plaza,�Cheung�Sha�Wan�Road,�Kowloon,�

Hong�Kong

董事 冯波、王逸

注册资本 HKD�10,000

注册号 2477967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7年1月1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Ceyuan�Ventures�III,�L.P.持股96.53%

Ceyuan�Ventures�Advisors�Fund�III,�LLC持股3.47%

通讯地址

Unit�303, �3F, �Far�East�Finance�Centre, �16�Harcourt�Road, �Admiralty,�

Hong�Kong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冯波 男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王逸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至2023年8月1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经营及资金安排需要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持格灵深瞳股份的计划安排。

2、根据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策源创投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699,6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23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北京格灵深瞳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2023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票12,948,536股，占公司总股本4.99995%。 本次权

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若未来12个月内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3,858,540股，占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184,980,819股的7.4919%。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票12,948,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5%。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披露了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1）。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258,973,147股，策源创投所持公司股

份由转增实施前的11,113,332股变更至15,558,665股，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

2023年3月17日至2023年8月16日， 策源创投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格灵深瞳股份共计5,355,337股，

累计减持比例为2.4920%，交易股份性质为流通A股。 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比例

策源创投

大宗交易

2023年3月17日

-2023年6月9日

895,400 30.54-32.36 0.4841%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4月13日

-2023年5月18日

1,849,808 36.52-43.30 1.0000%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4日 150,000 21.69 0.0579%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7月14日

-2023年8月16日

2,460,129 20.71-25.03 0.9500%

合计 5,355,337 - 2.4920%

注：

1.上表2023年3月17日-2023年6月9日的减持比例以公司实施2022年度转增前总股本184,980,819股计算所得；2023年7月

4日-2023年8月16日的减持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258,973,147股计算所得；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策源创投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3,858,540 7.4919% 12,948,536 4.99995%

注：本次变动前的持股比例按照总股本184,980,819股计算，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按照当前总股本258,973,147股计算。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力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

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Ceyuan� HK� Holdings� Limited

董事：冯波

董事：王逸

2023年8月18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格灵深瞳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

股票简称 格灵深瞳 股票代码 688207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

称

Ceyuan�HK�Holdings�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址

Suite� 603, � 6F, � Laws�

Commercial� Plaza, �

Cheung� Sha� Wan� Road, �

Kowloon,�Hong�Kong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13,858,540股

持股比例：7.491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5,355,337股

变动比例：2.4920%

变动后持股数量：12,948,536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5%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 2023年3月17日至2023年8月16日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注：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附表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Ceyuan� HK� Holdings� Limited

董事：冯波

董事：王逸

2023年8月18日

股票代码：002345� � �股票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23-031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7月份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务》的要求，广

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3年7月份公司旗下珠宝品牌新增直营门店

概况公告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区 开业时间

经营形

式

面积

（㎡）

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CHJ呼和浩特万

达广场

华北 2023-07-17 直营 20 350.59

时尚珠宝首饰、

黄金饰品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26� � � � � � � �证券简称：翔宇医疗 公告编号：2023-050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至8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xymedical@xyy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7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

年8月28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技术总监何永正先生，独立董事叶忠明先生，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军玲女士，财务总监金宏峰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至8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或通过公司邮

箱xymedical@xyy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2-7776088

电子邮箱：xymedical@xyy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73�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阳光 编号：临2023-56号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 ）持有本公司

股份727,289,8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13%；截至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深圳东阳光实业持

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89,498,354股，占其持股数量的81.05%。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东阳光药业” ）

持有本公司股份545,023,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8%；截至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宜昌东

阳光药业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09,9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3.5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589,498,354股，占其持股数量

比例为81.0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数数量为1,210,579,441股，占合计持股

数量比例为78.25%。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

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宜昌东阳光药业的通知， 获悉其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深圳市东

阳光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

是

30,000,000

股

否 否

2023年8月

16日

办理完股

票解除质

押登记之

日

珠海华润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分行

4.12% 1.00%

用于

生产

经营

宜昌东阳

光药业股

份有限公

司

否 9,700,000股 否 否

2023年8月

17日

办理完股

票解除质

押登记之

日

华建国际

实业（深

圳）有限

公司

1.78% 0.32%

用于

生产

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深圳市东阳光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727,289,

889

24.13

559,498,

354

589,498,

354

81.0

5

19.56 0 0 0 0

宜昌东阳光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545,023,

350

18.08

500,200,

000

509,900,

000

93.56 16.92 0 0 0 0

乳源阳之光铝业

发展有限公司

128,058,

819

4.25

46,181,

087

46,181,

087

36.06 1.53 0 0 0 0

乳源瑶族自治县

东阳光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91,049,

160

3.02

65,000,

000

65,000,

000

71.39 2.16 0 0 0 0

深圳纽富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纽富斯雪宝3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5,605,

000

1.84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547,

026,218

51.33

1,170,

879,441

1,210,

579,441

78.25

40.1

7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13,127.20万股，占其

所持股份的18.05%，占公司总股本的4.36%，对应融资余额182,800.00万元；一年内将到期的

质押股份数量累计36,336.0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49.96%，占公司总股本的12.06%，对应融

资余额439,700.00万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宜昌东阳光药业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20,24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37.14%，占公司总股本的6.72%，对应融资余额267,760.78万元；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

量累计31,520.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57.83%，占公司总股本的10.46%，对应融资余额418,

054.30万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东阳光药业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包括经营性收入、投资收益及

其他收入等，具备充足的资金偿还能力。

2、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东阳光药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东阳光药业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宜昌东阳光药业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

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截至目前，上述质押未有出现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亦不会出现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

生变动，对公司的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 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

途。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75� � � � � � � � � �证券简称：银泰黄金 公告编号：2023-055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8月14日，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刘钦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23年8月18日，公司

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钦先生。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

项不变。

特此公告。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久盛电气

保荐代表人姓名：闫坤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保荐代表人姓名：张阳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次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

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

案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

案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

案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0次（拟下半年进行现场检查）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5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0次（拟下半年培训）

（2）培训日期 不适用

（3）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 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

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

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

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

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股份回购和股份买回的措施和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买回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

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8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盛电

气”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久盛电气 202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2625号），久盛电气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412,353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15.48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625,583,224.44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17,490,490.3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8,

092,734.0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0月18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0959号）。

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为：

项目 明细 金额（元）

（一）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08,092,734.07

（二）已使用情况

减：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00.00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3,820,000.00

减：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38,000,000.00

减： 年产12000km无机绝缘及年产600km油井加

热电缆项目投入

138,983,857.94

加：尚未支付的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

外部费用

0.00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955,604.00

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244,480.1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久盛电气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久盛电气及招商证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湖州市分

行、湖州银行南太湖新区支行、招商银行湖州分行、中信银行湖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久盛电气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户类

别

账号 期末余额（元）

存储方

式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

行

募 集 资

金专户

1205220029200107497 6,987,075.63 活期

用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市分行

募 集 资

金专户

405248500102 已销户

补充流动资

金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太湖新区支行

募 集 资

金专户

800016061056681 已销户

补充流动资

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

募 集 资

金专户

571905248510505 905,068.37 活期

用于存储超

募资金

中信银行湖州分行

募 集 资

金专户

8110801012802298822 352,336.13 活期

用于存储超

募资金

合计 8,244,480.13 - -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久盛电气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久盛电气不存在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1月27日，久盛电气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用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50,539,589.66元。久盛电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1040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10月14日，久盛电气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2023年6月30日，久盛电气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3,800.00万元尚未收回。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久盛电气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4月27日，久盛电气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191.00万元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9.98%。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3年4月21日，久盛电气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2023年5月15日召开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1,191.00万元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9.98%。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2023年6月30日，久盛电气已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382.00万元。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8,244,480.13元，分别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湖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招商银行湖州分行、中信银行湖州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八）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久盛电气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久盛电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久盛电气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久盛电气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8,092,734.0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3,136,182.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62,803,857.94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12000km无机

绝缘及年产600km

油井加热电缆项目

无

268,

360,

000.00

268,360,

000.00

23,136,

182.24

138,

983,

857.94

51.79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无

200,

000,

000.00

200,000,

000.00

0

200,

000,

000.00

1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无 - -

11,910,

000.00

23,820,

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468,

360,

000.00

468,360,

000.00

35,046,

182.24

362,

803,

857.94

77.4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久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

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79� � �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3-041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18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十三批采

购（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下属8家子公司为相关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

根据上述中标公告，公司下属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西

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套管有限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

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为项目中标

人之一，中标换流变压器、换流阀、直流穿墙套管、电容器、电阻器、测量装置、交直流断路器、隔离开

关和接地开关、避雷器、组合电器产品共18个标包，总中标金额为47.3854亿元。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

入为180.0649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项目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 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上

述中标项目交货时间需根据实际合同要求确定，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以

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871� � � � � � � � �证券简称： 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80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聚焦主业，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长远发展的需

要。于2023年8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299.8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青岛伟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科技” ）

59.96%的股权转让给青岛禹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航新能源”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

持有海洋科技的股权，禹航新能源将持有海洋科技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8）。

二、 进展情况

海洋科技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青岛市城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 相关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青岛伟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5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春阳路78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海洋环境监

测与探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雷达及

配套设备制造；雷达、无线电导航设备专业修理；海洋环境服务；气象信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卫星

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导

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航标器材及相关装置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集成电路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船舶租赁；光电子器件制造；软件开发；船

舶拖带服务；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青岛伟隆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3629� � �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5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施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36,

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44%；监事夏长征先生、石爱明先生通过持股平台宜兴利通智巧投资合

伙企业分别间接持有273,000股、31,500股，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500%、0.0173%；高级管理人员

钱旭先生通过持股平台宜兴利通智巧投资合伙企业间接持有78,8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33%。

以上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4股。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3年6月8日实施完成，合计转增股本7,280万股，公司总股本由18,

200万股变更为25,480万股,本公告中，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均按照相关公告披露时点的公司股本计算。

由于权益分派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董事施佶权益分派前持有552,400股，转增股份220,960股，

权益分派后持有股份773,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035%；监事夏长征先生、石爱明先生、高管钱旭

先生通过持股平台利通智巧分别间接持有股份变为382,200股、44,100、110,320股， 分别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1500%、0.0173%、0.043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20日披露了《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3）。 该减持计划中减持期间为2023年2月20日至2023年8月18日。 公司董事施佶

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分别不超过184,000股；监事夏长征先生、石

爱明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分别不超过68,200股、7,800股；高级管

理人员钱旭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9,700股。 上述董监高计

划减持数量均不超过其上一年末持有公司股份的25%，减持价格均不得低于每股13.32元。

截至2023年8月18日收盘，董事施佶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183,600股，监

事夏长征、石爱明、高级管理人员钱旭本次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施佶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736,000 0.4044%

IPO前取得：7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6,000股

夏长征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73,000 0.1500%

IPO前取得：2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3,000股

石爱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31,500 0.0173%

IPO前取得：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500股

钱旭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78,800 0.0433%

IPO前取得：7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800股

注1：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得。

注2：原监事石爱明先生已于2023年5月18日届满离任。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施佶

183,

600

0.1009

%

2023/2/2

0～

2023/8/1

8

集中竞

价交易

17.31－

30.00

4,274,

180.00

已完成 773,360

0.3035

%

夏长征 0 0%

2023/2/2

0～

2023/8/1

8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382,200

0.1500

%

石爱明 0 0%

2023/2/2

0～

2023/8/1

8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44,100

0.0173

%

钱旭 0 0%

2023/2/2

0～

2023/8/1

8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已完成 110,320

0.0433

%

“减持比例” ：减持比例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份总数（18,200万股）为基数。

“当前持股数量（股）” ：因公司于2023年6月实施2022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施佶转增股

本所得为220,960股，夏长征、石爱明、钱旭转增股本所得分别为109,200股、12,600股、31,520股。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88�证券简称：龙净环保 公告编号：2023-089

债券代码：110068�债券简称：龙净转债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3月16日、2023年4月7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实施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

案》， 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8日披露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6）、《关于实施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及2023年4月8日披

露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公司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为80,428,591.47元。 截至2023年8月18日，公司第十期员工持股

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完成股票购买。 购买数量4,923,05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46%， 购买均价为

16.34元/股。 该部分股票锁定期为自本公告之日起 24�个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9日


